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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创新与方法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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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发展状况的理论反思，伦理学本身的创新问题在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学者

的普遍关注。不言而喻，伦理学创新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其中最主要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基础理论创新，而其

前提和基础则在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创新。然而，通常人们只是着眼于新立场和新视野的寻求，而对于

这些立场视野之间的内在关联则往往重视不够。其结果，虽然新主张和新看法接连不断，但真正的新思想和

新理论却难以确立。反思其中缘由，问题的症结在于理论视野的多元对峙；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方法论

原则的合理转换。本文仅就伦理学理论体系创新之方法论转换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坚持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 

  当代中国伦理学创新的前提之一，是对其学科性质要有一个正确理解与合理设定。然而，恰恰在此问题

上人们观点分歧最大。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早已有所谓描述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分析伦理学和对话伦理

学等不同类型，而这些不同类型本身则意味着人们对伦理学性质存在不同理解，它们分别代表着“科学

的”、“价值的”、“逻辑的”和“商谈的”等不同性质伦理学。对伦理学性质的不同理解，在国内学者中

也早已出现。例如，有的主张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有的则强调伦理学是一门主体性

的“人学”。有的认为伦理学是通过科学方法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描述性科学”；有的则认为伦理学是

研究人的存在意义及其合理生活方式的一门“特殊价值哲学”。有的主张伦理学是以幸福为目的的“价值学

科”；有的则强调伦理学是研究为人之道和为人之学的“人学价值论”。 

  上述种种不同看法意味着，没有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就没有伦理学的发展和创新。在此意义上说，不同

看法存在本身并非坏事，相反，它倒是伦理学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但是，伦理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毕

竟有其特殊性质，不可能总是见仁见智。由此而言，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究竟如何界定，是目前伦理学发展和

创新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其实，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能路径之一，是确立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谈到哲学方法，黑格尔曾提

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真正的方法应当是与其内容相一致的方法。伦理学也同样如此。它之所以应当确立价值

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伦理学对象本身就是价值与事实的有机统一。毋庸置疑，伦理

学是一门研究人应当如何生活的价值规范学科，它要给人们提供符合人的发展需求及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价

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因而首先是一门特殊的价值学科。然而，正像其他任何价值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

是基于某种事实矛盾和现实困境一样，道德价值原则与伦理价值规范，也并非脱离现实存在的人的主观情感

意志的某种抽象表达，而是根源于人的生活世界的道德事实矛盾和伦理现实困境。换句话说，道德价值原则

作为人的发展之应然生存状态的规范表达，是对人的现实生存方式所出现的道德矛盾的一种能动解决和理想

超越；而伦理价值规范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应然处理方式，其实是人和人的现实交往关系所存在的伦理困境的

一种理想超越和否定表达。 

  由此而言，当代中国伦理学就应当是一门事实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综合性学科。其事实性，意味着它的

对象的客观性和实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描述性和性质的科学性；其价值性，则意味着它的内容的主体性

和应然性，决定了它的方法的超越性和性质的理想性。前者为后者的生成提供现实基础和事实根据；后者则

为前者的升华展现应然方式和理想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从“事实如此”直接推出“应当如

此”。实际上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介，那就是人的现实生存方式的道德矛盾和人与人的现实交往关

系的伦理困境。正是通过道德矛盾和伦理困境的这种中介桥梁，伦理学的事实性质和价值性质实现了有机统

一，从而也使得伦理学本身成为一门既研究道德伦理生成和发展规律，同时又为人的应然生存方式和理想交

往关系提供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双重性质学科。进而言之，道德伦理生

成和发展规律研究，形成其基础；道德矛盾和伦理困境研究，是其中介；而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研

究，则构成其主要内容。“休谟法则”和摩尔所谓“自然主义谬误”，反对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混为一

谈，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它们都没有找到二者联系的中介，结果是只看到对立而忽视了统一。这从反面

告诉人们，合理把握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必须坚持价值与事实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寻求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内在和解 

  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意味着它离不开价值追求。但是，它究竟以什么价值为实质与核心？什么才

是真正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目的？是幸福、快乐和功利，还是德性、责任和义务？这是古今中外伦理学争论不

休的道德难题，也是伦理学内容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由此，才有了所谓“义利之辨”和“德福之争”，

有了价值和义务、善和正当等矛盾，而其理论表现则是伦理学中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分歧和对立。 

  其实，目的论和义务论对于伦理学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目的论，通常亦称效果论，在历史上曾表现为

幸福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但它本身并不等于功利论、快乐论和幸福论，其实质是把行为的道德价

值建立在某种善的目的和好的结果之上的道德伦理思想。义务论，反对把行为的伦理价值建立在某种功利、

快乐和幸福等目的和结果考虑之上，而强调行为的正当根据就在行为本身或某种义务规则，因而是一种以责

任和义务为中心的伦理道德理论。表面上看，义务论与目的论根本对立，其实二者彼此互补、相辅相成。 

  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在于人具有“双重生命本性”和“双重生命价值”。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

物，具有自在生命本性。为了生存和发展，人需要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也需要健康和消遣、婚姻和家庭、

幸福和快乐等等，由此决定了人的“自在生命价值”追求。同时，人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实践存在、超越

存在、文化存在和价值存在等），具有自为生命本性。他（她）要实践、交往和发展事业，要超越现实、追

求理想，要创造新的生活和实现新的自我，由此便决定了人的“自为生命价值”追求。双重生命价值追求对

于人来说，既是一种必然要求，又是一种应然理想。抛开自在生命价值追求只讲自为生命价值创造，绝不会

是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的人；而放弃自为生命价值追求只顾自在生命价值享受，同样不会是人性健全的真正的

人。人的双重生命本性及其双重生命价值追求，构成人在日常生活中功利和道义、价值与义务、善和正当等

目的追求的人性前提与价值基础；而伦理学中目的论与义务论的统一与和解，则是人之为人的道德伦理生活

的观念反映和理论表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的论和义务论地位等同。这里存在着一些复杂关系。从现代伦理学及其价值追求

来讲，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价值在于人本身，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及其“自

由个性”实现，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和“全面占有”，也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

人本身自由个性实现的这种“目的善”和“最高善”，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最高价值理想

和终极关怀价值，同时也为人们伦理行为的正当与否、应当不应当、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

根据和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在此意义上说，目的论是伦理学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基础。合理的义务论乃是在

正确的目的论基础上，提升人的伦理生活品位、升华人的道德品格境界、使人成为真正的“道德人”和“伦

理人”。伦理学作为一门探究“为人之道”的“为人之学”，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于此。 

  伦理与道德应有关系的恰当定位 

  在以往伦理学中，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一般是不加区分的。正是二者的这种同一化理解，蕴含了伦理学中

善和应当、价值与义务、目的和责任等多种矛盾，同时也造成伦理学本身的许多分歧和争论。由此，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辨析伦理和道德的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辨析本身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深化。实际上，

伦理和道德之关系，不仅是伦理学发展和创新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且是关涉其理论体系构建的根本问

题。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道德”，不仅源于“道”和“德”的不同涵义及其相互关联，而且具有“本

体价值”和“主体品质”双重意义；而“伦理”，则原本属“人伦之理”，主要指规定人和人关系的价值规

范及其应有道理。如此解释思路，不仅是体现中国人思维模式和理解习惯的中国化思路，而且是一种能对问

题做出合理解答的合理化路径，因而也是今天探讨伦理和道德关系值得重视的一种正确方式。如此说来：所

谓道德，实际上是一种人之为人的根本之道，它是人之生成的某种终极关怀价值，但这种价值并非自在的、

先天的、客观的、不变的，而是人为了使自己成为人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某种方式主动选择和自觉设定

的为人理想目标，个人只有确立这种理想目标并将此付诸实践和行动，才能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但是，由于

人是一种高度社会化存在物，人之成人不可能孤立实现，只有在一定交往关系中并通过这种关系才能生成，

这便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才有了社会交往的伦理规范。所谓伦理，其实就是合理对待与正确处

理人和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社会价值规范。 

  这里，实际上已蕴涵了伦理和道德之间的应有关系。伦理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和弘扬为人之道的为人之

学。伦理和道德都是伦理学之对象，但二者地位却不相同。道德，是为人之道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指向，因而



 

构成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伦理，则是实现道德价值的社会方式和现实途径，因而成为伦理学的主

要内容和主体部分。道德价值决定和制约伦理规范，伦理规范则根源和实现道德价值。所谓应当、责任和义

务，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它们只能在道德价值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根据。脱离道德价值，应当、责任和义

务也就无从谈起。 

  由此来看西方伦理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善和应当、价值和义务、目的和责任等矛盾，实际上在伦理和道

德新的关系定位中都可以得到合理解决。这意味着：道德，决定着伦理学的根本目的、终极价值和目的善；

伦理，则意味着应当、责任和义务，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道德价值，而只是实现道德价值的一种手段价

值。由此而言，道德和伦理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本身构成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正是

这一根本问题及其关系的正确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而支撑起当代中国伦理学新的

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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